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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6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1月16日上午9:15至2020年11月16日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0年11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8号华彬大厦六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27人，代表股份1,202,321,6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664%。其中，出席本次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12人，代表股份274,637,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9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5人，代表股份820,506,70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353%。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381,814,9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311%。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沈陶截至本次股

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5,348,630股、王冬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1,915,000

股、高树军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3,348,388股、章良德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

持有公司股份1,250,000股、张少军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1,760,000股）回

避表决，表决结果：

同意：1,188,695,3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74,633,0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84%；

反对：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85,156,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551%；

反对：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弃权：117,161,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16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6%。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杜晓璇律师、范启辉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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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实施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暨回购注销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2020年第三次会议及2020年11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17,672,288

股，占公司截至2020年10月27日总股本2,390,829,979股的0.74%，回购价格为2.102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11月1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将减少17,672,288股，股本变动将以回购注销

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本结构表为准。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

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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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1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11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14号建达大厦18层1804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为截止2020年11月10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股东，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232,858,71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8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名， 代表股份2,

592,9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及代理人共14名，代表股份4,925,1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4%。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小龙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5,37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

8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844,0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534%；反对8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6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5,37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

8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844,0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534%；反对8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6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5,37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

8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844,0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534%；反对8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6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5,37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

8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844,0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534%；反对8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6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5,37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

8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844,0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534%；反对8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6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5,369,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1%；反对

8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842,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310%；反对8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9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5,369,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1%；反对

8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842,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310%；反对8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9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5,37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

8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4,844,0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534%；反对8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6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096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

2020-025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工农南路88号海外联谊大厦17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6,521,1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6,521,1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31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31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武林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苏海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

场或通讯的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461,786 99.9224 33,543 0.0438 25,800 0.033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

用部分超

募资金归

还银行贷

款和永久

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

案》

17,641,786 99.6648 33,543 0.1895 25,800 0.14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晖、陈奋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808

证券简称：久量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1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于2020年11月16日上午9: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

年11月9日以电话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卓楚光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7�名，实到 7�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2019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因公司2017-2019年度财务状况经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公司审计机构已更换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聘

请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7—2019年的财务情况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审计报告。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审计报告》。

本议案以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2019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议案》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7号—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文件 （2020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编制了非经常性损益表，公司会计师华兴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表出具了《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度、2018年度、2019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项审核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

相关公告。

本议案以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大沥分厂的议案》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规划，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大沥分厂负责的生产环节已转移至

肇庆久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因此公司拟注销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大沥分厂，本次

注销事项是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整合和优化现有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

效率。

本议案以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86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1月9日召开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主营业务发展的情况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

亿元（含）适时购买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

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调

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现金管理产品类型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证券公司的收

益凭证作为前述现金管理事项理财产品类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延长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延长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进行现金管理期限，自2020年1月9日届满后延长12个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追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闲置自有现金管理额度进行调整，追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

币5000万元，即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月12日、2019年4月29日、2019年5月21日、2019年10月29日、2020

年8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日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在授权范围内购买了理财产品，现就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一）产品基本信息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

发行方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元）

资金

来源

产品

起息日

产品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产品

期限

（天）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期

存款

15,048,125

自有

资金

2020年

11月15日

1个月

结息周期

3.85

1个月周

期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期

存款

45,144,375

自有

资金

2020年

11月16日

1个月

结息周期

3.85

1个月周

期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交易对方为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

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及证券公司的收益凭证。 尽管前述产品属于低风险理财产品，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 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 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公司将根据具体经济形势，选择合适时机，适时适量购买。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与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

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及证券公司的收益凭证进行投资。

2.公司财务部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投资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审计部负责定期对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

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

5.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披露报告期内投资产品及相关的损益情

况。

三、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合理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及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司前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理财产品

名称

产品

发行

方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元）

资

金

来

源

产品

起息日

产品

到期日

预期

年化

收益

率

（％）

到期收回的

理财产品金额

本金(元) 收益(元)

1

挂钩汇率结构

性存款

（SDGA19144

5）

中国

民生

银行

保本

保证

收益型

20,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19年

11月27日

2020年

2月27日

3.75 20,000,000

189,

041.10

2

挂钩汇率结构

性存款

（SDGA19147

1）

中国

民生

银行

保证

收益型

15,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19年

12月3日

2020年

3月3日

3.75 15,000,000

140,

239.73

3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

放

（CNYAQKF）

中国

银行

保证

收益型

50,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1月8日

2020年

4月9日

3.65 50,000,000 460,000

4

挂钩利率结构

性 存款

（SDGA20020

9）

中国

民生

银行

保证

收益型

20,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2月27日

2020年

8月27日

3.65 20,000,000

229,

688.99

5

挂钩利率结构

性 存款

（SDGA20022

6）

中国

民生

银行

保证

收益型

15,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3月3日

2020年

9月3日

3.65 15,000,000

215,

915.18

6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

放

（CNYAQKF）

中国

银行

保证

收益型

50,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4月9日

2020年

10月15日

3.5 50,000,000

906,

164.38

7

挂钩利率结构

性

存款

（SDGA20050

3）

中国

民生

银行

保证

收益型

15,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4月29日

2020年

7月29日

3.45 15,000,000

129,

020.55

8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

期存款

15,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7月30日

2020年

8月30日

3.85 15,000,000 48,271.3

9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

期存款

40,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8月28日

2020年

9月28日

3.85 40,000,000

128,

333.33

10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

期存款

15,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8月31日

2020年

9月30日

3.85 15,000,000 48,125

11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

期存款

40,128,

333.33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9月28日

2020年

10月28日

3.85

40,128,

333.33

128,

745.07

12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

期存款

15,048,125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9月30日

2020年

10月30日

3.85 15,048,125 48,279.40

13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

期存款

15,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10月15日

2020年

11月15日

3.85 15,000,000 48,125

14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

期存款

45,000,000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10月16日

2020年

11月16日

3.85 45,000,000 144,375

15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

期存款

40,257,078.4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10月28日

1个月

结息周期

3.85 未到期 ———

16 “稳利盈” 1号

西安

银行

单位定

期存款

15,096,

404.4

自

有

资

金

2020年

10月30日

1个月

结息周期

3.85 未到期 ———

五、备查文件

1.�西安银行存款利息凭证；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870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5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6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园区广东香山衡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大会召集人：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玉昆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

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7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8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4.9977％。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7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8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4.9977％。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0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0.0000％。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0股，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0.00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83,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83,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83,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83,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83,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叶兰昌、陈乔叶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

于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德恒06G20200286-00002号）。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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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罗定市市政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饮水工程

PPP

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11月16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广东省机电

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该《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与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广源” ）、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粤水电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水电建投公司” ）及广东省建

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设计院” ）组成的联合体（其中，公司为联合体

牵头方，其他为联合体成员方）为“罗定市市政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饮

水工程PPP项目”（项目编号：M4400000707007063）的中标供应商。 该PPP项目总投资

为160,540.12万元， 其中建安工程费用约114,659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

准）。 投资回报率投标报价为7.49%，合理利润率投标报价为7.49%，项目合作期内运营服

务费总额为314,323.52万元。

根据招标文件，该PPP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罗定市市政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由廷锴大道建设工程（沿江路至环市东路）、龙岗

路建设工程（龙岗中路、龙岗南路）、兴业三路建设工程、凤华路建设工程（粤西小学-环

市东路段）、河堤路建设工程（罗定一桥-罗定二桥）、学府路建设工程6个子项目构成；

2.罗定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由沿江路建设工程、五里桥河涌治理工程、龙华路排水

设施及行人道改造工程、大新前路排水设施及行人道改造工程、城东北路建设工程5个子

项目构成；

3.罗定市饮水工程：由原水管道工程、城区管道改造工程、镇街管道新建工程3个子项

目构成。

根据联合体协议书，公司负责项目建设工作，恒广源负责投融资工作，粤水电建投公

司负责投融资工作，建科设计院负责勘察、设计工作。 联合体与政府出资方代表罗定市亿

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正投资” ）共同组建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金额

的20%，其中，亿正投资出资10%，联合体出资90%（公司出资0.01%、恒广源出资60%、粤

水电建投公司出资29.98%、建科设计院出资0.01%）。 项目公司负责该PPP项目投融资、勘

察、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及特许经营等工作；该PPP项目合作期限为18年（建设期2年，运

营期16年）。合作期结束时，项目公司按PPP合同约定，将项目设施及相关材料无偿移交给

罗定市国资中心或政府指定的有关部门。

公司将对投资建设该PPP项目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该PPP项目正式合同尚未签订，

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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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十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1月16日14：5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3号院1号楼合生财富广场15

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永前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公司股份总数为695,433,689股，本次股东大会中，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695,433,689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445,107,597股。 具体情况如

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370,797,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份总数的83.31%。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4,309,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

的16.69%。

3、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1人，代表

股份1,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0.0002� %。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情

况如下：

审议《关于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445,107,5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焦健、陈思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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